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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5_BC_BA_E5_c36_478047.htm (一)行政强制执行 1.

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或

行政机关对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中所确定的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

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如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了行

政义务，或不履行行政义务是客观上无法履行，并非有不履

行的故意，就不应当进行行政强制执行。不履行行政义务有

两种情况：一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法律规定不得

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筑住宅：二是不履行法律规定必须履行

的义务，如应当纳税而不纳税。 (2)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

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

权的，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

确授权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强制执行的对象可以

是物，如强制划拨；可以是行为，如专利强制许可；也可以

是人，如强制拘留。 (4)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强制执行应以应当履行的行

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J例如，

从银行强制划拨，仅以所欠款项为限，不得超过。 2.行政强

制执行的种类以强制执行机关是否可以请人代替法定义务人

履行义务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间接强制执行与直

接强制执行。 (1)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是指执行机关通



过间接办法强制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执行方法。又可分为

代执行与执行罚两种。 ①代执行。指强制执行机关请人代替

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再由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的执行方法

。例如，拆除违章建筑，由强制执行机关请人代为拆除，再

由不履行拆除义务的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代执行的程序，

一般分为告诫、代执行和征收费用三个阶段。应当告诫义务

人在先，并须书面告诫，一般附有时限，有时还须多次告诫

。在确定义务人确有不履行义务的故意而不是实际上不能履

行时，始得代执行。在特殊情况下，由于形势紧迫，也可不

经预先告诫和不待期限届满立即实施代执行，这种情况称为

即时代执行。 ②执行罚。指强制执行机关通过使不履行法定

义务的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的

执行方法。例如，对到期不纳税款者罚以滞纳金，以促使其

纳税。执行罚的程序大致与代执行相同，必须预先告诫，并

附有期限。 (2)直接强制执行 直接强制执行是指法定义务人不

履行法定义务，在无法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手段

促使其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或因情况紧迫、来不及运用间接

强制的方法，行政强制执行机关依法对法定义务人的人身、

行为或财产实施直接强制，以迫使其履行义务的执行方法。

直接强制可分为人身强制、行为强制和财产强制三种。 ①人

身强制。如根据兵役法规定，可以对不履行兵役义务的人实

行强制履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可以对受拘留

处罚但在限定时间内拒不去拘留所接受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拘

留。 ②行为强制。如根据专利法规定，可以对无正当理由不

将所申请的专利转为生产的实行强制许可。 ③财产强制。如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对逾期不交纳税款的可以从银行



强制划拨。 3.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1)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

序 ①调查。在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前，必须认真进行调查，

查清义务人是否有不履行义务的故意。根据调查情况，有关

行政机关再作出是否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 ②审批。为

防止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必须经

行政机关审批。 ③通知和告诫。在正式强制执行以前，为给

法定义务人有再一次主动履行义务的机会，应当发出通知和

告诫，最后确定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时间，以体现强制与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④执行。法定义务人在限定时间内仍不

履行义务，行政机关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属于代执

行的，执行费用由法定义务人承担。 (2)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程序①审查立案。人民法院在接到申请执行书及有关法律文

书后，应立即了解案惰，明确需要执行的事项，审查该申请

执行是否合法适当，有关法律文书是否齐备，内容是否明确

，被执行人是否有执行能力等等。凡是不具备执行条件的，

不予立案；符合执行条件的，应立即立案，并尽快执行。②

通知履行。人民法院决定对义务人强制执行时，应当先行通

知义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法定义务，否则将强制执

行。通知在一般情况下应是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必经程序，除

非情况紧急或法律另有规定，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做出：通

知内容必须明确，告知即将采取强制执行；通知应载明期限

；涉及金额的，应具体说明金额；通知由义务人受领。 ③准

备强制执行。准备执行包括：填写行政强制执行证；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强制执行的计划和方案；需要协助执行的，应

书面通知有义务协助的单位和个人；对于案情复杂、影响重

大或易于激化矛盾的案件，准备执行时应制定相应的配套措



施，防止临时措手不及或产生其他不良后果。 ④实施强制执

行。实施强制执行应当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和执行根据

，说明有关情况；义务人不在场时，应邀请被执行人的亲属

或被执行单位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到场作执行见证人，见

证人有证明执行情况和在有关记录文件上签字的义务；强制

执行结束，执行人员应做出执行记录：有执行费用的，收取

执行费用。执行结束后，应将执行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的

机关。 (二)行政强制措施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

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违

法行为的发生，对特定的人身、财物或行为依法采取暂时性

控制，以迫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行为。r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

的行为产生。因此，行政强制措施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制止

性。 (2)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包括人身、财物和行为。 (3)行

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理决定紧密相连，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

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如执行机关在做出财产方面的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为了防止被执行人逃匿财产，需要对

被执行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

预防性和制止性，而且还具有临时性。 (4)行政机关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律

的规定实施。 2.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依行政强制措施的标的

划分，强制措施主要分为三类 (1)对人身的强制措施。如扣留

、遣送等； (2)对财物的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

(3)对行为的强制措施。如对吸毒者吸毒行为的制止等。 3.行

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大致与做出行政处

理决定的程序相似，一般程序也分为立案、调查、决定等程



序：但做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常常情况比较紧急。为了预防

或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可能在调查前或调查中就需做

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也可能在调查后为防止逃匿财产先做

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再做出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强制措施

决定一般需履行行政报批程序，有的法律对这种报批程序作

了明确规定。如水污染防治法第21条规定：“在生活饮用水

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环境保护部

门应当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包

括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三)

即时强制 1.即时强制的概念和特征 即时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

遇有重大灾害或事故，以及发生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社会、

公民、法人利益的事件的紧急状态下，依法直接采取的即时

性强制措施。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采取即时强制的目的

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情况的发生，这一点与行

政强制措施接近。 (2)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

，因而当时大多没有即时强制的书面决定，但事后应当立即

按程序补作。 (3)即时强制的对象包括人身、财物和行为。

(4)即时强制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

实施。 2.即时强制的种类 依即时强制的标的划分，即时强制

主要分为三类： (1)对人身的即时强制，如对传染病患者的隔

离。 (2)对财物的即时强制，如对非法枪支、刀具、易燃、易

爆物品的扣留。 (3)对行为的即时强制，如铁路法第53条规定

，对聚众拦截列车或者聚众冲击铁路行车调度机构不听制止

的，公安人员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拒不解散的，公安

人员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决定采取必要手段

强制驱散，并将拒不服从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 3.即时强制的程序 即时强制多数是在情况紧急的状态下采

取的，因而很难遵循一般程序。但为了保证即时强制的合法

性，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事先报

批。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事先报批的，应在即时强制后立即

补办：或在紧急情况消除后恢复原状。由于即时强制使行政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予补偿。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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